
院系办公用房占用绩效考核调节费分解方案
院资产〔2012〕1号
为促进节约型校园建设，优化资源配置，促进学校教学、科研等各项事业的健康发展，依据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基本办学条件指标（试行）》（教发[2004]2号）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方案。
1、 指导思想

根据《普通高校建设规划面积指标》的要求，进一步完善学校办公用房管理办法，努力实现办公用房量化管理，提高办公用房的使用效率。

二、基本原则

1、办公用房占用量化管理的范围，暂定为执行经费包干使用的单位，未执行经费包干的单位不在之列。
2、本方案所指办公用房面积的核实，以当年各单位使用面积核定为准（不包括门厅、走廊、阳台、卫生间、楼梯等公共使用面积）。
3、本方案所涉及到各单位人员编制数的确定，以人事处提供的控编人数为依据。

4、本办法所涉及资源占用调节经费的计划，由财务处根据年度经费预算予以保障。

三、分解办法

1、办公用房占用绩效考核调节经费，根据各院系控编人数、核定的使用面积及当年学校列支的资源占用绩效考核调节经费进行测算。

2、院系办公用房占用绩效考核调节经费，以各院系人均占用的办公面积为调节依据。超出人均标准的，调减办公用房占用绩效考核调节经费；不足人均标准的，调增办公用房占用绩效考核调节经费。

办公用房占用绩效考核调节经费＝当年各院系资源占用绩效考核经费平均数+（全校各院系人均办公用房面积－所在院系人均办公用房面积）×所在院系控编人数×当年每平方办公用房面积所占绩效考核经费。
3、院系办公用房面积实行量化管理后，各楼宇中若有闲置公用房，一律交学校职能部门统筹调配。若需扩大办公用房面积，在学校房源允许的情况下，经有关职能部门审核、学校批准后予以调整。院系办公用房使用情况在2011年基础上按年进行核定，以作为新一年度院系办公用房占用房绩效考核调节经费的分解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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